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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收购报告书》等相关的法律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本财务顾问按照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

责的精神，对本次收购的相关情况和资料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对广西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出具的权益变动报告书所披露的内容出具核查意见，以供投资者和有关各

方参考。 

为此，本财务顾问特作出以下声明： 

1、本核查意见所依据的有关资料由投资集团提供。投资集团已对本财务顾

问做出承诺，保证其所提供的所有文件、资料、意见、承诺均真实、准确、完整、

及时，不存在任何重大遗漏、虚假记载或误导性陈述，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 

2. 本财务顾问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本核查意见不构成对本次权益变动各

方及其关联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核查意见所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

而产生的相应风险，本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3. 本财务顾问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投资集团出具的权益变动报告书以

及相关的上市公司公告全文、备查文件。 

4. 本财务顾问与本次收购各方当事人均无任何利益关系，就本权益变动报

告书所发表的核查意见是完全独立进行的。 

5. 本财务顾问未委托和授权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核查意见中列

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作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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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上下文义另有所指，本报告书中下列用语具有如下含义： 

投资集团、信息披

露义务人 

指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SST集琦、上市公

司、桂林集琦 

指 
桂林集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集琦集团 指 桂林集琦集团有限公司 

国海证券 

索美公司 

指 

指 

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索芙特美容保健品有限公司 

索科公司 指 广西索芙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收购、持股变

动 

指 投资集团以所持国海证券股权认购桂林集琦吸收合并国

海证券新增股份并同时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行为 

资产置换暨新增

股份吸收合并、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 

指 桂林集琦以 2008 年 9 月 30 日经审计的全部资产（含负

债）与索美公司和索科公司所持国海证券约 9.792%的股

权及部分现金置换；同时新增 501,723,229股支付给国海

证券除索美公司和索科公司之外的其余股东，以换取国

海证券其余 90.21%股东权益，国海证券予以注销之行

为。 

资产置换协议 指 《桂林集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广西梧州索芙特美容保

健品有限责任公司、广西索芙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产

置换之协议书》 

吸收合并协议 指 《桂林集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国海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之协议书》 

本报告 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桂林集琦药业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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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财务顾问 

元 

指 

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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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言 

本次权益变动是 SST集琦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国海证券的结果，SST 集琦资产

置换索美公司及索科公司所持国海证券 9.79%的股权及部分现金，以新增股份吸

收合并国海证券同时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国海证券的现有股东，通过以所持国海

证券股权认购新增股份而获得 SST集琦的股份。 

本次收购前，投资集团持有国海证券股权 280,000,000 元，占国海证券注册

资本的 35.00%。本次 SST集琦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国海证券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后

的总股本为 716,780,629 股，投资集团持有 SST 集琦 186,662,393 股，占股权分

置改革后总股本的 26.04%，全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成为 SST集琦的第一大

股东。 

本次收购的过程主要如下： 

1、索美公司受让集琦集团所持桂林集琦全部股权 

2006 年 12 月 23 日，集琦集团与索美公司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根据

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深鹏所专审字[2006]550 号审计报告和

湖北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鄂信评报字（2006）第 105号资产评估报告确

定的经审计和评估的净资产，参考桂林集琦的盈利能力和市场表现，双方同意本

次股份转让股数为 88,897,988股，占桂林集琦总股本的 41.34%，转让价格为 2.02

元/股，股份转让总价 1.8亿元。上述事项于 2007年 9月 29日获得国务院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厅

产权（2008）473号文同意将有效期延长至 2009年 5月 29日。2008年 11月 19

日，国务院国资委出具《关于再次延长<关于桂林集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

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有效期的复函》，同意上述股权转让批复延期事宜。 

2、桂林集琦、索美公司及索科公司进行资产置换 

2008 年 11 月 21 日，桂林集琦与索美公司、索科公司签署了《资产置换协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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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集琦以2008年9月30日经审计评估的全部资产及负债置换索美公司及索

科公司所持国海证券约9.792%的股权及128,344,594.93元现金。截至2008年9月

30日，桂林集琦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551,096,474.92 元，负债总额为

212,133,855.37元，净资产为338,962,619.55 元，经中联资产评估公司评估作价

为330,934,179.99元。国海证券经中企华资产评估公司评估确认的整体价值为

20.69亿元，索美公司、索科公司分别持有国海证券9.125%和0.667%的股权，

合计持有国海证券的股权价值约为202,589,585.06元，索美及索科公司所持国海

证券9.792%股份之作价与桂林集琦净资产的评估值之间的差价128,344,594.93

元，索美公司以现金补足。  

3、桂林集琦吸收合并国海证券 

2008年 11月 21日，桂林集琦与国海证券签署了《吸收合并协议》。 

根据该协议，桂林集琦需向国海证券除索美公司和索科公司以外的全体股东

支付 501,723,229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占合并后公司股本的 70.00%，由国

海证券相关股东按照其各自的股权比例分享，吸收合并后上市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716,780,629股。本次新增股份的每股面值为 1元，价格为 3.72元/股，价格较上

市公司董事会审议该议案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3.08 元/股溢价

20.93%。 

4、向流通股股东送股 

被吸收合并方——原国海证券的全体股东（除索科公司外）及原桂林集琦股

东南宁市荣高投资有限公司按其持股比例将共计 24,440,000 股送给流通股股

东，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将获得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2股。 

上述过程完成后，国海证券原股东通过吸收合并所持桂林集琦股份将变更

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流通的时间安排将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16号——收购报告书》等法规要求，投资集团构成本次收购的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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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人并履行了披露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等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接

受投资集团委托，为本次收购涉及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出具核查意见。本报告

是按照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和勤勉尽责的原则，经过

审慎调查后出具的，以供有关各方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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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投资集团本次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核查 

在对投资集团进行了审慎的尽职调查和认真阅读投资集团提供的相关资料

的基础上，本财务顾问认为投资集团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所披露的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故意遗漏或虚构交易、重要事项或者其他重要信息。 

 

二、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的核查 

1、对投资集团的主体资格的核查 

公司名称：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肆拾壹亿玖仟柒佰万元 

注册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 

营业执照注册号：（企）4500001000863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为自治区建设项目筹措资金，开展经营性、开发性投资业务；国

内商业及物资贸易（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经济技术合作。 

成立时间：1996年3月8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450100198229061 

实际控制人：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通讯地址：广西南宁市民族大道 109 号广西投资大厦 

邮政编码：530028 

联系人：梁春露 

联系电话： 0771-553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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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投资集团为依法设立并持续经营的有限责任公司， 

具备认购SST集琦新发行股份的主体资格。 

2、投资集团产权及控制关系 

投资集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权关系结构图如下：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投资集团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已充分披露了

其产权及控制关系。 

3、对投资集团财务状况的核查 

经核查，投资集团最近三年财务简况如下： 

（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07.12.31 2006.12.31 2005.12.31 

资产总额 4,033,283.7 2,502,323.3 1,583,924.4 

负债总额 2,933,545.4 1,467,213.5 746,871.4 

股东权益 1,099,738.3 1,035,109.8 837,053.0 

 

（2）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07 年度 2006 年度 2005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988,585.3 613,565.4 501,947.2 

利润总额 167,436.0 63,963.9 32,770.2 

净利润 116,616.3 49,382.2 30,166.5 

 

100%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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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 2007 年度 2006 年度 2005 年度 

净资产收益率（％） 10.93 5.28 3.65 

资产负债率（％） 72.73 58.63 47.15 

注：按可比口径，2006年度财务数据采用经调整的2007年度期初数计算。 

本财务顾问认为，投资集团资产规模较大，财务状况良好，具备收购上市公

司的财务实力。 

4、对投资集团是否具备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的管理能力的核查 

投资集团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投融资主体，是广西自治区政府授

权经营的大型国有投资企业，通过股权投资、管理、交易，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

增值，为广西经济建设服务。该公司投资的产业包括电力、有色金属、交通、化

肥、造纸、证券等六大领域。截至 2007年底，该公司拥有全资子公司 7家，控

股公司 7家，相对控股公司 4家，参股公司 15家，资产总额为 403.33 亿元，2007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98.86 亿元，净利润 11.66 亿元。 

此外，投资集团还持有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600236）16.49%的股

权，为其第二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规范化运作应该有充分的了解。 

基于上述情况及分析，本财务顾问认为，投资集团具备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的

管理能力。 

5、对是否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的核查 

经核查，并经投资集团出具声明函，本财务顾问认为，投资集团不存在负有

到期未清偿的且处于持续状态的数额较大的债务的情形；最近三年没有重大违法

行为或者涉嫌重大违法行为；最近三年也没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即，投

资集团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也没有其他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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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投资集团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的

股份的情况核查 

根据投资集团提供的资料，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投资集团持有广西桂冠电

力股份有限公司（600236）24396.05万股，持股比例为 16.96%。除此之外，投

资集团不再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 

 

四、对投资集团本次收购目的的核查 

桂林集琦目前尚未完成股权分置改革，本次收购由于桂林集琦资产置换暨以

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国海证券而发生，首先是以推进桂林集琦股权分置改革为出发

点，其次，国海证券藉此实现借壳上市。投资集团作为国海证券的现有股东，通

过以所持国海证券股权认购新增股份而获得SST集琦的股份。 

经核查，投资集团本次收购不以SST集琦终止股票上市交易为目的，在未来

12 个月内也没有进一步增持SST集琦股份的计划，但不排除继续增持SST集琦的

可能性。 

另外，根据投资集团的承诺，在未来36个月内也将不会出售或转让其已拥有

权益的股份。 

 

五、对本次收购资金来源、资金安排及合法性的核查 

经核查，本次收购是桂林集琦以新增股份吸收合并的方式进行的，投资集团

以所持有的国海证券的股权换取本次收购股份，因此不涉及资金的支付，不存在

本次收购所需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SST集琦或其关联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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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在收购标的上是否设定其他权利，是否存在收购价款之外其他

补偿安排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除《吸收合并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外，本

次收购涉及股份未设定其他权利，无其他补偿安排的情况。 

 

七、对投资集团是否已经履行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程序的核查 

经核查，投资集团董事会于2008年 11 月 21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国海证

券与SST集琦吸收合并的协议》，尚需相关各方股东会就吸收合并方案做出批准，

并经中国证监会就本次资产置换及吸收合并作出批准方可实施。 

本财务顾问认为，投资集团已经履行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程序。 

本财务顾问特别提醒： 

《国有单位受让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国有单位认

购上市公司发行股票的、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换成股票

的、通过司法机关强制执行手续受让上市公司股份的、间接受让上市公司股份的

（即受让上市公司股东的控股权）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规定办

理，并在上述行为完成后10 个工作日内报省级或省级以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

构备案。” 

此次投资集团因桂林集琦吸收合并国海证券而涉及认购桂林集琦股份，根据

上述法规规定，投资集团尚需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国资委履行备案程序。据本财务

顾问向投资集团相关人员了解，投资集团的国资备案工作正在进行中。 

 

八、对投资集团提出的后续计划的核查 

1、关于本次收购完成后12个月内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调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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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T集琦目前的主营业务为医药制造，通过本次收购，SST集琦吸收合并国

海证券后，拟更名为“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将变更为证券经营。 

经核查，除上述情况外，投资集团在本次收购后作为存续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本次收购后12 个月内，对SST集琦的主营业务没有调整计划，对存续公司也没

有资产重组计划以及影响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机构的其他重大计划。 

2、收购完成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调整计划 

根据整体方案，SST集琦就本次吸收合并事宜召开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

相关股东会时，将一并修改公司章程、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改

选董事会、监事会并重新任命高级管理人员。 

经核查，投资集团与合并后存续公司其他股东之间没有就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任免存在任何合同或者默契。 

3、收购完成后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修改计划 

根据《证券法》、《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06 年修订）等法律法

规文件及合并后存续公司的实际情况，SST集琦拟对《公司章程》进行全面修改。 

经核查，投资集团不存在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

行修改的计划。 

 4、收购完成后上市公司现有员工安置计划 

根据《资产置换协议》的规定，资产置换协议书生效后，桂林集琦应与全部

在册员工（包括管理人员）解除劳动/服务合同，索美公司应与除桂林市人民政

府负责安置的桂林集琦员工外的其余员工（包括管理人员）签订新的劳动/服务

合同。 

5、收购完成后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重大变化计划 

经核查，本次收购完成后，投资集团没有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重大变化计

划。 

6、本次收购完成后其他影响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的重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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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收购完成后，SST集琦的主营业务将转变为证券经营。经核查，截至详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除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已披露的事项外，投资集团并

无其他影响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的重大计划。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投资集团的后续发展计划有利于稳定存续公司正

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保证存续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受损害。 

 

九、对保持上市公司经营独立性的核查 

本次收购完成后，SST集琦通过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国海证券，主营业务有了

根本的转变，公司名称变更为“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股东也随继发

生了变化。投资集团承诺与存续公司之间将保持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

机构独立和业务独立。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投资集团的业务范围与存续公司有本质不同，所

出具的承诺函能够保证上市公司具有独立经营能力，同时投资集团对可能存在的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问题进一步做出了特别承诺，若上述承诺能够得以完全执

行，上市公司独立性将不会受到不利影响。 

 

十、对投资集团与上市公司之间重大交易的核查 

1、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交易 

经核查，并经投资集团声明，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报告日前 24 个月内，

未与 SST集琦及其关联方进行交易金额高于 3,000 万元或高于 SST集琦最近经

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5%以上的交易（已按累计额计算）。 

2、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经核查，并经投资集团声明，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报告日前24 个月内，

未与SST集琦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进行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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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交易。 

3、更换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经核查，并经投资集团声明，不存在对拟更换的SST集琦的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做出任何补偿的承诺，也未有任何类似的安排。 

4、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经核查，并经投资集团声明，除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投资

集团不存在对SST集琦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及安

排。 

 

十一、对前 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次收购报告书公告日，投资集团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未有买卖 SST集琦上市交易股份的行为。 

经核查，截至本次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告日前6个月，投资集团及其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没有买卖SST集琦挂牌交易股份的行为。 

 

十二、结论性意见 

本财务顾问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投资集团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内容

进行了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

应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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